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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新莊北側知識產業園區區段徵收開發案 

範圍內合法建物申請原位置保留分配審查作業規定 

 

一、 新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理「新北市新莊北側知識產

業園區區段徵收案」區段徵收範圍內合法建物申請原位置保留

分配審查事宜，特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47 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

第 18 條規定，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 申請保留對象及資格 

(一) 申請原位置保留之建物，應符合「新北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

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例」第四條所定之合法建築物，

並以符合下列資格者為限： 

1.依臺灣省政府建水字第 43484 號函發布實施淡水河洪水平

原管制辦法，以民國 57 年 5 月 29 日以前即已存在，且無    

擅自新建、修建、改建或興闢公共設施拆除剩餘建築基地

內建築物改建增建行為之舊有建築物。 

2.依建築法領有使用執照者。 

3.民國 54 年 5 月 11 日以前依建築法領有建築執照或建築許

可者。但以主要構造及位置，均按核准之工程圖樣施工部

分為限。 

4.未實施都市計畫地區於實施都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理

辦法施行前及該辦法未指定應申領建築執照地區於北區區

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建造者。 

(二) 前項第一及第四款之合法建築物應具備下列任一證明文

件：「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四、自來水接水或電力接

電證明。五、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六、地

形圖、都市計畫現況圖、都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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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測繪地圖。 

(三) 申請原位置保留之建物所有權人（以下簡稱申請人）應於區

段徵收範圍內有被徵收之土地，且已申請發給抵價地；其於

範圍內無被徵收土地者，應自行協調該建物坐落基地之土地

所有權人且已申請發給抵價地者，取得同意以其應領抵價地

供申請建物原位置保留分配。 

三、 建物申請原位置保留案件，應由申請人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

內，檢附申請書（如附件 1）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

逾期不予受理。 

四、 保留面積計算與範圍劃定 

(一)保留面積之計算，以該建物合法部分面積除以其坐落土地使

用分區之建蔽率為原則。但經計算保留面積不足都市計畫所

定之最小開發規模時，應以該建物坐落使用分區之最小開發

規模為保留面積。 

(二)前項建物合法部分面積，不計入其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上須拆

除部分之面積。 

(三)保留範圍，應由本府審酌建物現況、街廓條件、申請人所取

得經核定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預估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

及申請人意願後調整劃定之。 

(四)保留範圍之兩側基地線，以至少能涵蓋該建物合法部分之最

大投影面積為原則；後側基地線，以分配至街廓分配線為原

則。 

(五)建物需以既成道路出入連通者，該既成道路得在不妨礙都市

計畫及土地分配之前提下准予一併保留，並納入保留面積計

算。 

五、 申請原位置保留之建物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准予保留： 

(一) 檢附資料不全，經通知補正，申請人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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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完全補正；或申請發給抵價地案件未經本府核准者。 

(二) 申請人於區段徵收範圍內無被徵收土地，且未能於本府所定

期間內取得該建物坐落基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以其經核定

應領抵價地供申請建物原位置保留者。 

(三) 申請人經核定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不足分配保留面積

者。但加計其配偶或直系親屬經核定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後

已足供分配，且於本府所定期間內出具合併分配同意書者，

不在此限。 

(四) 建物使用現況不符合開發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者。 

(五) 建物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上須拆除者。 

(六) 建物位於街廓分配線上或保留將妨礙抵價地分配者。 

(七) 建物因部分拆除或其兩側建物拆除，致有影響結構安全之

虞，經本府認定須全部拆除者。 

(八) 經本府認定有礙都市景觀或都市計畫發展目標者。 

(九) 經本府認定建物保留與工程規劃設計無法配合，有妨礙施工

之虞者。 

六、 申請原位置保留建物所需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不足分配保留

面積者，其不足部分不得繳納差額地價。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

值大於分配保留面積者，不准予原地增配面積，其賸餘權利價

值應另行參加抵價地分配。 

七、 經核准建物原位置保留分配面積，以土地分配線劃定，並經分

配成果公告及地籍整理後之登記面積為準。 

八、 其他應配合事項 

(一)原位置保留建物坐落土地，其土地改良物之補償費應由改良

物所有權人同意延期領取，並於劃定同意保留範圍後，再核

實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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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不足分配保留面積致不准予保留者，其

應發給之土地改良物補償費、人口遷移費及房屋補助費依徵

收公告時之補償標準核算發給之；於本府通知期限內自行搬

遷者，依規定發給五成之自動搬遷獎勵金。 

(三)經核准建物原位置保留分配案，於本府召開抵價地分配作業

說明會前申請撤銷，得由本府衡酌財務及實際作業情形核處

之。經本府同意撤銷者，其應發給之土地改良物補償費、人

口遷移費及房屋補助費依徵收公告時之補償標準核算發給

之；於本府通知期限內自行搬遷者，發給五成之自動搬遷獎

勵金。 

(四)經核准原位置保留之建物，於區段徵收公共工程施工期間所

受生活品質不良影響，申請人及其同居人應配合忍受，並自

行負責人身安全。 

九、 本府收件後即依審查表﹙如附件 2﹚辦理審查，並將審查結果

以書面方式通知申請人。 


